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暨研〔2015〕67 号 

 

 

暨南大学关于印发《暨南大学关于内招学术型

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基本学术要求的 

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校机关各部、处、院、室、中心，各直属单位，各学院，各校区

管理委员会： 

现将《暨南大学关于内招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基本学

术要求的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暨 南 大 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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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南大学关于内招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 

基本学术要求的规定（试行） 

 

为完善我校内招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的基本学术要

求，统筹满足多样化需求，保证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促进博士

研究生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，促进高水平大学

建设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 

第一章  总体学术要求 

 

第一条  内招学术型博士研究生（以下简称博士研究生）须

以“暨南大学”为第一署名单位，公开发表与博士学位论文研究

内容相关的学术论文，或取得与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突出科研成

果、科研奖项，方可申请博士学位。 

 

第二章  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要求 

 

第二条  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可申

请学位： 

1.在 A类期刊至少发表 1篇论文，署名第一作者或导师（或

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时经导师书面指定的合作者）为第一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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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、博士研究生为第二作者； 

2.在 B1 类期刊至少发表 2 篇论文，署名第一作者或导师为

第一作者、博士研究生为第二作者； 

3.获教育部（视为国家级）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一等

奖（排名前五名），或二等奖（前四名），或三等奖（前三名）。 

4.获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一等奖（排名前三

名），或二等奖（前二名），或三等奖（第一名）。 

 

第三章  自然科学类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要求 

 

第三条  自然科学类（不含生物医学工程、生物学学科）博

士研究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可申请学位： 

1.在 A1 类期刊至少发表 1 篇论文，署名第一作者或共同第

一作者； 

2.在 A2 类期刊至少发表 2篇论文，署名第一作者； 

3.获国家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等一等奖（排

名前五名），或二等奖（前四名）； 

4.获省级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等一等奖（排

名前三名），或二等奖（前二名），或三等奖（第一名）。 

第四条  工程类学科论文要求也可以是署名第一作者在 EI

收录的 3篇期刊论文，信息科学论文要求也可以是署名第一作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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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国一级学会公布的 ISTP 收录的 3篇期刊论文。 

第五条  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博士研究生须在 A1 类期刊至少

发表 1篇论文，署名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，或符合第三条国

家、省级奖励条件之一的，可申请学位。 

第六条  生物学学科博士研究生符合下列论文条件之一，或

符合第三条国家、省级奖励条件之一的，可申请学位： 

1.在 Q1 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 1篇，署名第一作者； 

2.在 Q2+Q3+Q4 区期刊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总和≥4.0，署名

第一作者； 

3.在 Q1 区进入 TOP5 的期刊上发表论文，排名前 3位的共同

第一作者； 

4.在 Q1 区进入 TOP10 的期刊上发表论文，排名前 2 位的共

同第一作者； 

5.在 Q1 区进入 TOP5 或 TOP10 的期刊上发表论文，排序第 3

或第 4及之后的共同第一作者按其影响因子除以共同第一作者总

数的均数计，发表文章的总影响因子累计≥4.0。 

 

第四章  应用类成果、科研奖项抵算论文的范围与标准 

 

第七条  应用类科研成果可抵算论文的范围和标准。 

1.人文社科类应用类成果包括咨询报告、研究报告、政策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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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及红（蓝、白）皮书等。 

2.人文社科类应用类成果折算论文，按照《暨南大学应用类

科研成果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暨科〔2015〕7号）第四条 1～6款

执行（第 1款中“为省委以上领导集体授课”，不适用于本规定），

其中第四条第 1～3款，作者须排名前 3位；第四条第 4～5款，

作者须排名前 2位。 

3.自然科学类博士研究生获授权发明专利，署名第一或导师

第一、博士研究生第二，可抵算 1篇 A2 类论文。 

第八条  科研奖项抵算论文的范围和标准。 

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获厅局级一等奖，排名前两名；或获

厅局级二等奖，排名第一，可抵算 1篇 B1 类论文。 

 

第五章  其  他 

 

第九条  涉密、具有较大创新前景、跨学科等研究课题的处

理。 

1.学位论文以涉密课题为核心的，按照国家、广东省及学校

涉密相关规定处理。 

2.若博士研究生所进行的学位论文研究，经认定具有较大创

新前景，在审议学位时可不按上述要求。各学科组、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应确立高标准，制定严格申请、严格评议、严格认定的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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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，并至少在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前半年将相关材料报研究生院

公示、备案。 

3.博士研究生发表的跨学科论文，由学科组、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确认。 

第十条  本规定所指称的论文不包括在公开出版的论文集、

杂志增刊上发表的论文、译文或综述性论文、论文摘要。 

第十一条  学术期刊等级认定依照学校科学技术研究处、社

会科学研究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《暨南大学应用类科研成果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

发生调整的，本规定相关内容随之调整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自 2013 级博士研究生开始试行，自发布

之日起实施。 

第十四条  本规定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学校其

他规定与本规定相冲突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暨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主动公开       2015 年 12 月 7日印发   




